
2014年省民政厅绩效管理指标考核表
	项目
	一级指标
	年度工作目标
	目标制定依据
	责任处室
	责任人
	完成
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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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社会救助工作
（6分）
	1.进一步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和补助水平，城市低保标准按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33%确定。（2分）
	制定依据：《福建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意见的通知》（闽政文〔2013〕181号）。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2011年、2012年、2013年全省城市低保平均标准每人每月分别为258元、301元、374元。
	社会救助处
	陈晨光
	全年

	
	
	2.抓紧落实我省农村低保提标政策，按时完成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100元的任务。（2分）（为民办实事项目）
	制定依据：《中共福建省委 省政府关于开展2014年为民办实事工作的通知》（闽委〔2014〕1号）。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2011年、2012年、2013年农村低保标准每人每年分别为1200元、1800元、1900元。
	
	
	

	
	
	3.进一步提高农村五保供养水平，农村五保供养标准不低于农村居民家庭上年度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70%。（1分）
	制定依据：《福建省实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办法》（省政府令第120号）。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2011年、2012年、2013年全省农村五保人均供养标准分别为3132元/年、3694元/年、5715元/年。
	
	
	

	
	
	4.推动50%的设区市建立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构；完成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筹集标准每人每年200元。（1分）
（为民办实事项目）
	制定依据：《福建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意见的通知》（闽政文〔2013〕181号）；《中共福建省委 省政府关于开展2014年为民办实事工作的通知》（闽委〔2014〕1号）。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此前无此项绩效考核指标；2011年至2013年，完成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筹集标准每人每年1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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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救灾减灾能力建设（6分）

	1.规范救灾资金的管理使用，推动30个县（市、区）实施冬春救助资金社会化发放。（2分）
	制定依据：年初计划（黄厅长在全省民政减灾救灾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此项工作今年起开展。
	救灾处
	许  胜
	全年

	
	
	2.加强救灾队伍建设，继续推动全省灾害信息员培训，全年完成培训5000人次。（2分）
	制定依据：福建省“十二五”减灾救灾专项规划。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2013年,按照“省厅统一计划、市局现场督办、县局具体实施”的方式，共完成6429位村级灾害信息员分批次进行培训并颁发培训结业证书。
	
	
	

	
	
	3.继续深入开展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工作，新建25个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2分）
	制定依据：民政部关于印发《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2011年，全省29个社区被民政部评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比2010年增加5个，增长率为20.83%；
2012年,全省有33个社区被评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比2011年增长13.8%。全省有36个社区被评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比年初目标增加44%。
	
	
	

	
	三、社会福利和

慈善事业（6分）
	加快发展社会福利（4分）：

1. 加快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新增各类养老床位数5000张。（2分）
	制定依据：1.《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市县社会福利中心、乡镇敬老院和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建设管理的意见》（闽政办〔2011〕16号）；2.前三年床位增加数量情况；3.此项工作为前几年的为民办实事工作，今年进行扫尾建设，通过这几年建设，社会福利中心建设已快完工，床位数量增加幅度不大。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2011-2013年，全省各类养老床位数分别为74531张、93663张、114834张。
	福利慈善处

	滕  容
	

	
	
	2.加强养老服务业队伍建设，全年组织培训养老服务从业人员100人。（2分）
	制定依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闽政〔2012〕31号）。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2012年起，我省开始组织开展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培训，2012年培训84人，2013年培训4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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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社会福利和

慈善事业（6分）
	发展慈善事业（2分）：
3.组织开展好福利彩票销售，实现全年彩票销售额50亿元。（2分）
	制定依据：1、依据上年福利彩票销售完成情况；2、福彩目前处于高位运行状态；3、上半年无新游戏上市。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1）2011年福利彩票全年销售额32.9亿元；（2）2012年福利彩票全年销售额37.19亿元；（3）2013年福利彩票全年销售额47.96亿元。
	福彩中心
	周志强
	全年

	
	四、双拥优抚工作
（6分）


	双拥工作（3分）：

1.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升双拥工作层次。（1分）
2.加大科技拥军、文化拥军力度，省级财政安排1000万元，支持驻闽部队20个科技项目、30个文化项目。（2分）（为民办实事项目）
	制定依据：1.《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14年省政府工作主要任务分解表的通知》（闽政办〔2014〕3号）；2.《2014年全省双拥工作要点》（闽拥〔2014〕1号）；3.《中共福建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2014年为民办实事工作的通知》（闽委〔2014〕1号）。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科技文化拥军项目（1）2011年完成情况：31个科技项目、50个文化项目；（2）2012年完成情况：28个科技项目、31个文化项目；（3）2013年完成情况：29个科技项目、30个文化项目。
	双拥共建办
	陈  林
	

	
	
	优抚工作（3分）：
3.年底前出台《福建省实施<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办法》。（2分）

	制定依据：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制定本省实施办法。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2013年完成了立项调研及论证阶段。
	优抚处
	李提金
	

	
	
	4.全面落实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自然增长机制比例不低于3%。（1分）
	制定依据：福建省民政厅 财政厅《关于建立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的通知》（闽民优〔1999〕75号）及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拥军优属工作的若干意见》（闽委发〔2007〕4号）文件。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全省优抚对象自然增长机制比例三年来均不低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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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社区建设
（6分）
	1.推动落实社区减负工作，出台省两办“十条规定”贯彻意见，使社区运转经费补助标准在2万元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3分）
	制定依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减轻基层组织负担的十条规定》。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此项工作今年起开展。
	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
	郑成林
	全年

	
	
	2.组织2500名社区工作者参加岗位培训。（2分）
	制定依据：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省电大《关于开展社区工作者岗位培训和学历教育工作的通知》。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2013年度培训社区工作者4781人。
	
	
	

	
	
	3.开工建设100个社区综合服务站项目。（1分）
	制定依据：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福建省2011年城市社区综合服务站建设实施方案》。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2011、2012、2013年度分别建设社区综合服务站项目100个、100个、104个。
	
	
	

	
	六、社会组织管理（6分）

	1.加快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推行直接登记，直接登记社会组织200家。（3分）
	制定依据：民政部2014年民政重点工作综合评估方案。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全面推行直接登记工作：2013年7月1日起，全省统一施行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工作，截至2013年底，全省直接登记社会组织112家。
	民间组织管理局
	郭  奇
	

	
	
	2.加强社会组织管理标准化建设，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率达50%以上。（2分）
	制定依据：民政部2014年民政重点工作综合评估方案。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社会组织评估率：2010年、2011年未开展，2012年43%。
	
	
	

	
	
	3.加强综合监管力度，社会组织年检率达85%以上。（1分）
	制定依据：民政部2014年民政重点工作综合评估方案。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社会组织年检率：2010年83.7%，2011年85.1%，2012年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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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6分）

	1.推动出台社会工作相关配套政策2个。（2分）
	制定依据：《<2014年全省人才工作要点>任务分解表》、《民政部关于开展企业社会工作试点的通知》（民函〔2013〕132号）。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2012年完成目标共出台2个配套政策,2013年无此项工作目标。
	社会工作处
	徐若兰
	全年

	
	
	2.出台政策，鼓励参加社工职业水平考试报名人数达6000人。（2分）
	制定依据：省委两办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闽委办〔2012〕49号）、《关于协助做好2014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民办函〔2014〕6号）。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2012年报名人数为3193人，2013年报名人数达6737人。
	
	
	

	
	
	3.开展社会工作培训，包括督导队伍培训、考前培训等，培训人数300人。（1分）
	制定依据：省委两办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闽委办〔2012〕49号）、省组印发的《<2014年全省人才工作要点>任务分解表》。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2013年目标培训50人，实际培训162人。
	
	
	

	
	
	4.与省文明办共同深化志愿服务记录试点，全省建立志愿服务记录试点单位100个。（1分）
	制定依据：《志愿服务记录办法》（民函〔2012〕240号）、《关于开展志愿服务记录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民函〔2012〕355号）和《中国社会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指导纲要（2013-2020年）》（民发〔2013〕216号）。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此项工作是从2013年开始实施的，去年完成试点地区建设11个，今年拟在全省（特别是这11个试点地区中）建立志愿服务记录试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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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区划地名和界线管理（6分）
	区划地名工作（5分）：1.完成4个撤乡设镇。（2分）
	制定依据：《国务院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国发[1985]8号）。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2011年：完成8个撤乡设镇；2012年：完成7个撤乡设镇，增设一个街道办事处；2013年：完成7个撤乡设镇，一个县政府驻地迁移。
	区划地名处
	王加胜
	全年

	
	
	2.完成2个千年古县调研工作。（2分）
	制定依据：《民政部关于印发〈全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民发[2012]117号）、《民政部关于加强地名文化建设的意见》（民发[2012]106号）。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2011年：未开展；2012年：德化县省级调研；2013年：德化县国家调研、沙县省级调研。2014年4月，德化县确认为“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
	
	
	

	
	
	3.完成地名普查第一阶段工作，编辑出版《福建省政区概况》。（1分）
	制定依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的通知》（国发[2014]3号）。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2011年：召开“福建省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试点工作启动会议”并全面展开。2012年：全面完成“二普”试点工作省级验收并申请国家验收。2013年：完成普查试点成果整改、上报、归档入库工作。
	
	
	

	
	
	界线管理工作（1分）：4.推动平安边界建设，再促进15%的毗邻设区市间县界签订平安边界共建协议。（1分）

	制定依据：贯彻省综治办省民政厅《关于深化“平安边界”建设的实施意见》（闽民办〔2012〕335号）。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此项工作从去年开始，已完成15%。
	勘界中心
	吴旭东
	

	
	九、安置工作、殡葬管理、婚姻收养登记（6分）
	安置工作（2分）：
1.军休干部年度接收率达100%。（2分）
	制定依据：民政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下达2014年度军休干部退休士官安置计划的通知》。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2011年计划86人、接收196人，完成率228%；2012年计划126人、接收166人、完成率131.7%；

2013年计划130人、接收165人、完成率127%。
	安置办
	陈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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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安置工作、殡葬管理、婚姻收养登记（6分）
	涉外婚姻收养工作（2分）：

2.继续开展婚姻登记机关等级评定工作，全省婚姻登记机关国家3A级单位新增4个。（1分）
	制定依据：2011年7月民政部下发《关于开展婚姻登记机关等级评定工作的通知》（民发〔2011〕100号7月8日），2012年开始开展婚姻登记机关等级评定工作。2012年底，我省成立福建省海峡两岸婚姻家庭服务中心。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2012年、2013年我省分别有5个、9个婚姻登记机关被评为国家3A级单位。
	社会事务处
	葛铁强
	全年

	
	
	3.推进儿童涉外送养，开展涉外送养儿童“希望之旅”活动，举办收养登记培训。（1分）
	制定依据：根据机构职能规定，省民政厅负责涉外收养登记工作。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每年涉外儿童送养近50例。
	
	
	

	
	
	殡葬管理工作（2分）：4.加强殡葬基本设施建设，推动完成新建平和县殡仪馆，推进城乡公益性骨灰楼堂和公墓建设。（1分）；加强豪华墓治理，巩固墓地生态建设整治成效。（1分）
	制定依据：1.由于历史客观原因，我省基本殡葬设施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安葬需要。2.去年全省开展了墓地生态整治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需要持续巩固。3.《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豪华墓大墓“活人墓”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闽政办发明电〔2014〕46号）。4.农村公益性骨灰楼堂建设由当地政府根据财力进行规划，省厅对当地上报投建的农村公益性骨灰楼堂进行一定的补助。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每年建设约100座农村公益性骨灰楼堂，2013年开展了全省墓地生态建设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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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革命老区事务、流浪乞讨救助（6分）

	老区事务协调（2分）：

1、加大老区扶持力度，安排资金350万元做好老区革命遗址维护保护工作；协调做好老区农函大培训工作，培训老区人员6000人。（2分）
	制定依据：1、《福建省促进革命老区发展条例》；2、老区专项资金的安排。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老区革命遗址维修资金每年有所增加，革命遗址维护效果显著，尤其使一些濒临灭失的革命遗址得以修复，充分发挥了红色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协调省农函大，每年做好老区农民函授培训6000人，2011年、2012年、2013年均完成任务。
	老区事务协调处
	吴名贤
	全年

	
	
	老区建设发展（2分）：

2、协调各成员单位加大老区扶建力度，推进老区村跨越发展；加强对老区扶建资金的监管。（1分）
3、安排资金400万元，做好老区科技示范项目实施；办好1期省级老区农村实用技术带头人培训工作。（1分）
	制定依据：《福建省“十二五”发展规划》和《福建省促进革命老区发展条例》中关于老区发展工作要求，以及我厅的有关工作安排。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按照省委是、省政府和我厅的工作要求如期完成任务。

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分别安排资金200万元、300万元和350万元，做好老区科技示范项目实施；三年来每年办好1-2期老区农村实用技术带头人培训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老区建设发展处
	彭  华
	

	
	
	救助管理工作（2分）：4.我省确定1个城市开展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2分）
	制定依据：民政部关于开展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的通知。
任务来源：年初工作目标

前三年完成情况：该指标从今年起执行。

	救助总站
	吴旭东
	

	项目
	一级指标
	年度工作目标
	责任处室
	责任人
	完成
时限

	自身建设30分
	依法行    政

7
分
	1.有效落实《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严格执行法律法规。
2.全面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和行政裁量权，执法行为合法合理、公正文明，行政执法责任制全面落实。
	1.推进《福建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福建省行政区域界线管理办法》、《福建省地名管理办法》、《福建省行业协会发展促进办法》和《福建省实施<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办法》法规规章调研、论证，出台2项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2分）
	政策法规处
	林跃强
	全年

	
	
	
	2.在民政法制示范县（市、区）创建活动的基础上开展评估活动。（2分）
	
	
	

	
	
	
	3.规范行政复议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工作流程，出台程序规定。（2分）
	
	
	

	
	
	
	4.继续推动民政标准研制，立项4项民政地方标准；推动标准化试点示范，完成省质监局确定的1个省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单位验收工作。（1分）
	
	
	

	
	高效行政
8

分
	1.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转变作风“八项规定”，治庸治懒治散治奢，加强政风行风建设，机关管理规范有序，工作运作协调高效。


	1.加大治庸治懒治散治奢力度，加强政风行风建设，促进机关作风转变。（2分）
	办公室

机关党委
	陈丽华
张广新
	

	自身建设30分
	高效行政
8

分
	2.积极推进电子政务，完善全流程网上办理的“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规范网上审批，强化电子监察，促进审批高效便捷、执法规范有序。

3.绩效管理制度落实、有序开展。

4.推行“马上就办”，提高办事效率。
	2. 积极推进电子政务，规范网上审批，强化电子监察，严格审批时效，提高服务效率。（2分）
	办公室

政策法规处
纪检监察室
民间组织管理局
	陈丽华

林跃强

汪承浩

郭  奇
	全年

	
	
	
	3.认真制定绩效管理工作方案，严格贯彻落实，定期、按时报送工作进展情况和总结，以绩效管理推进机关工作。（2分）
	办公室
	陈丽华
	

	
	
	
	4.认真贯彻落实《福建省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条例》，深化“马上就办”行动方案，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形成省级清单目录，进一步梳理机关内部管理与服务事项，提高办事效率。（2分）
	办公室

法规处
	陈丽华

林跃强
	

	
	民主行政

7
分
	1.决策规则和程序健全，决策科学、民主，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2.坚持政务公开基本准则，实施政府信息公开，确保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1.全面落实厅党组会议、厅长办公会议、厅务会议和专题会议制度，决策议事规则完善，年度重点工作、干部任免、重要项目资金安排等重大事项由厅党组集体研究决定。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加大干部竞争上岗力度，加强年轻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扩大双向交流和挂职锻炼的范围；加大干部教育培训力度，探索形式多样的学习培训新举措。（2分）
	办公室
人事处
	陈丽华

郭石浩
	

	
	
	
	2.规范政务公开行为，扎实做好主动公开信息发布、送交“两馆”、统计报表定期报送、政府信息公开前的保密审查等政府信息公开基础工作，在规定时限内办结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定期通报厅机关各处室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2分）
	办公室
	陈丽华
	

	自身建设30分
	民主行政

7
分
	3.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监督，加强部门间协作配合。

4.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认真及时解决群众诉求。
	3.认真办理领导批示件和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在规定时限内办理完毕并行文反馈，加强部门间协作配合。（2分）
	办公室
	陈丽华
	全年

	
	
	
	4.严格按照信访路线图，畅通信访渠道，落实领导接访和带案下访制度。（1分）
	办公室
	
	

	
	廉洁行政
8
分


	1.贯彻落实“三严三实”，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2.领导班子成员廉洁从政，机关工作人员遵纪守法。
3.加强财政资金预算管理，遵守财务规定，厉行节约。
	1.开展党风廉政宣传教育，在处级以上干部和重点岗位开展警示教育活动。（2分）
	机关党委

监察室
	张广新

汪承浩
	

	
	
	
	2.巩固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制度。（2分）
	
	
	

	
	
	
	3.机关工作人员无违纪行为被立案查处或违反党风廉政责任制被追究责任。（2分）
	
	
	

	
	
	
	4.严格按规定公开部门预决算，按规定期限批复所属单位预算（含“三公”经费），定期报送“三公”经费开支情况。（2分）
	计财处
	林弘
	

	改革

创新

10分
	积极探索业务管理和自身建设的新做法、新经验，有效提升工作效能。
	由被评估单位选择1项具有创新性、示范性，领先性、推广性的工作经验或做法，

作为改革创新项目进行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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